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

113年度全字第92號

聲  請  人 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

即  債權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代  表  人  林傳琦             

訴訟代理人  吳兆原  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康賢綜  律師

相  對  人  沛升有限公司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即  債務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代  表  人  范美瑛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一、債權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新臺幣3,240,

000元為債務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於新臺幣3,2

40,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。

二、債務人如為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3,240,000元，或將債權人

請求之金額新臺幣3,240,000元提存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

押。

三、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

之強制執行，得聲請假扣押。」同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526條第1、2、3項分別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請求及假扣

押之原因，應釋明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

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擔

保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（第3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

雖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」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
㈠、相對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依據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

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補助作業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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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稱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），申請「112年度建構農產品冷

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，經聲請人於111年9月23

日以農糧北銷字第1111117402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1年9月23

日函）核定，嗣相對人考量營運需求及物價調漲，暫緩建置

部分設備及調整廠區作業動線等，欲變更上開計畫，於112

年8月7日申請計畫變更案，經聲請人112年8月14日農糧北企

字第1121110476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）同意辦

理計畫變更案，並經聲請人於112年11月24日以農糧北企字

第1121111163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）同意核

撥補助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24萬元。

㈡、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派員進行查核上開計畫執行情形及

計畫所購置之財產，相對人竟已於113年7月5日暫停廠區業

務，現場停水停電。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14日致電

向聲請人表示，伊收到第三人即出租人呂寶琴、簡書元委任

律師寄發律師函，將針對上開計畫所補助購置之機械設備行

使留置權，並訂於113年11月18日在現場進行拍賣，聲請人

遂於113年10月18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31226047號函（下稱

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）通知相對人繳回補助款324萬元，

聲請人催告相對人之代表人履行，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

0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回電表示：「相對人無法且無力歸

還324萬元」。今相對人經營不善，廠區業務一切停擺，為

恐相對人將所有財產搬移隱匿，且顯然可見計畫補助款所購

置機械設備，將於113年11月18日遭變賣，極易致日後有不

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

定，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，願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

轉讓定存單提供擔保以代釋明，為此聲請願供擔保請求准予

對相對人之財產假扣押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　聲請人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相對人之商工

登記公示資料（本院卷第25-27頁）、系爭補助作業規範

（本院卷第29-34頁）、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（本院卷第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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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37頁）、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（本院卷第39-53頁）、

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（本院卷第55-56頁）、113年9月27

日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112年

度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查核紀錄（本院卷第57-60頁）、

聲請人之綜合企劃科113年10月14日電話紀錄（本院卷第61-

62頁）、自在法律事務所113年10月9日函（本院卷第63

頁）、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暨送達證書（本院卷第65-68

頁）、國庫總庫匯款及網路繳庫明細資料（本院卷第69-70

頁）、聲請人與相對人之代表人113年10月24日通訊軟體LIN

E對話截圖（本院卷第71頁）為證。本院核其對於相對人有3

24萬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，得請求清償之事實，以及

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原因，業已提出可即

時調查之證據釋明，雖其釋明尚有未足，惟聲請人既陳明願

供擔保，爰酌定聲請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

單324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24萬

元範圍內為假扣押。至相對人如提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

求之金額提存，即足以達保全目的，自無實施假扣押之必

要，爰併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7條規

定，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
四、結論：聲請有理由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洪慕芳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周泰德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銘禮 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

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

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

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所需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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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淑盈

訟代理人之情形

(一)符合右列情形

之一者，得不

委任律師為訴

訟代理人

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

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

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

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

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

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

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(二)非律師具有右

列情形之一，

經最高行政法

院 認 為 適 當

者，亦得為上

訴審訴訟代理

人

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

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

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

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

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

件相關業務者。

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

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之釋

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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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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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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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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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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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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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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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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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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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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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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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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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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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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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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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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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wordbar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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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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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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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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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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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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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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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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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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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} 40%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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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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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
113年度全字第92號
聲  請  人 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
即  債權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代  表  人  林傳琦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吳兆原  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康賢綜  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沛升有限公司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即  債務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表  人  范美瑛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一、債權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新臺幣3,240,000元為債務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於新臺幣3,240,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。
二、債務人如為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3,240,000元，或將債權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3,240,000元提存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。
三、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，得聲請假扣押。」同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、2、3項分別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，應釋明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（第3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」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㈠、相對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依據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補助作業規範（下稱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），申請「112年度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，經聲請人於111年9月23日以農糧北銷字第1111117402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）核定，嗣相對人考量營運需求及物價調漲，暫緩建置部分設備及調整廠區作業動線等，欲變更上開計畫，於112年8月7日申請計畫變更案，經聲請人112年8月14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0476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）同意辦理計畫變更案，並經聲請人於112年11月24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1163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）同意核撥補助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24萬元。
㈡、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派員進行查核上開計畫執行情形及計畫所購置之財產，相對人竟已於113年7月5日暫停廠區業務，現場停水停電。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14日致電向聲請人表示，伊收到第三人即出租人呂寶琴、簡書元委任律師寄發律師函，將針對上開計畫所補助購置之機械設備行使留置權，並訂於113年11月18日在現場進行拍賣，聲請人遂於113年10月18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31226047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）通知相對人繳回補助款324萬元，聲請人催告相對人之代表人履行，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回電表示：「相對人無法且無力歸還324萬元」。今相對人經營不善，廠區業務一切停擺，為恐相對人將所有財產搬移隱匿，且顯然可見計畫補助款所購置機械設備，將於113年11月18日遭變賣，極易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，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，願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提供擔保以代釋明，為此聲請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對相對人之財產假扣押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　聲請人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（本院卷第25-27頁）、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（本院卷第29-34頁）、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（本院卷第35-37頁）、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（本院卷第39-53頁）、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（本院卷第55-56頁）、113年9月27日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112年度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查核紀錄（本院卷第57-60頁）、聲請人之綜合企劃科113年10月14日電話紀錄（本院卷第61-62頁）、自在法律事務所113年10月9日函（本院卷第63頁）、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暨送達證書（本院卷第65-68頁）、國庫總庫匯款及網路繳庫明細資料（本院卷第69-70頁）、聲請人與相對人之代表人113年10月24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（本院卷第71頁）為證。本院核其對於相對人有324萬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，得請求清償之事實，以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原因，業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，雖其釋明尚有未足，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，爰酌定聲請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324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24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。至相對人如提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，即足以達保全目的，自無實施假扣押之必要，爰併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7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四、結論：聲請有理由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洪慕芳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周泰德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銘禮 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需要件



		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

		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



		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淑盈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
113年度全字第92號
聲  請  人 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
即  債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林傳琦      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吳兆原  律師
            康賢綜  律師
相  對  人  沛升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即  債務人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范美瑛            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一、債權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新臺幣3,240,
    000元為債務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於新臺幣3,2
    40,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。
二、債務人如為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3,240,000元，或將債權人
    請求之金額新臺幣3,240,000元提存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
    押。
三、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
    之強制執行，得聲請假扣押。」同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
    法第526條第1、2、3項分別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請求及假扣
    押之原因，應釋明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
    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
    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（第3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
    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」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㈠、相對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依據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
    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補助作業規範
    （下稱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），申請「112年度建構農產品冷
    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，經聲請人於111年9月23
    日以農糧北銷字第1111117402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1年9月23
    日函）核定，嗣相對人考量營運需求及物價調漲，暫緩建置
    部分設備及調整廠區作業動線等，欲變更上開計畫，於112
    年8月7日申請計畫變更案，經聲請人112年8月14日農糧北企
    字第1121110476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）同意辦
    理計畫變更案，並經聲請人於112年11月24日以農糧北企字
    第1121111163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）同意核
    撥補助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24萬元。
㈡、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派員進行查核上開計畫執行情形及
    計畫所購置之財產，相對人竟已於113年7月5日暫停廠區業
    務，現場停水停電。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14日致電
    向聲請人表示，伊收到第三人即出租人呂寶琴、簡書元委任
    律師寄發律師函，將針對上開計畫所補助購置之機械設備行
    使留置權，並訂於113年11月18日在現場進行拍賣，聲請人
    遂於113年10月18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31226047號函（下稱
    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）通知相對人繳回補助款324萬元，
    聲請人催告相對人之代表人履行，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
    0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回電表示：「相對人無法且無力歸
    還324萬元」。今相對人經營不善，廠區業務一切停擺，為
    恐相對人將所有財產搬移隱匿，且顯然可見計畫補助款所購
    置機械設備，將於113年11月18日遭變賣，極易致日後有不
   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
    ，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，願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
    讓定存單提供擔保以代釋明，為此聲請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對
    相對人之財產假扣押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　聲請人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相對人之商工
    登記公示資料（本院卷第25-27頁）、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（
    本院卷第29-34頁）、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（本院卷第35-
    37頁）、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（本院卷第39-53頁）、聲
    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（本院卷第55-56頁）、113年9月27日
    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112年度
    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查核紀錄（本院卷第57-60頁）、聲
    請人之綜合企劃科113年10月14日電話紀錄（本院卷第61-62
    頁）、自在法律事務所113年10月9日函（本院卷第63頁）、
    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暨送達證書（本院卷第65-68頁）、
    國庫總庫匯款及網路繳庫明細資料（本院卷第69-70頁）、
    聲請人與相對人之代表人113年10月24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
    截圖（本院卷第71頁）為證。本院核其對於相對人有324萬
    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，得請求清償之事實，以及日後
   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原因，業已提出可即時調
    查之證據釋明，雖其釋明尚有未足，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
    保，爰酌定聲請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32
    4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24萬元範
    圍內為假扣押。至相對人如提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
    金額提存，即足以達保全目的，自無實施假扣押之必要，爰
    併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7條規定，裁定
    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四、結論：聲請有理由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洪慕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周泰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銘禮 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
   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
   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
   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淑盈
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
113年度全字第92號
聲  請  人 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
即  債權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代  表  人  林傳琦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訟代理人  吳兆原  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康賢綜  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沛升有限公司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即  債務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表  人  范美瑛      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一、債權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新臺幣3,240,000元為債務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於新臺幣3,240,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。
二、債務人如為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3,240,000元，或將債權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3,240,000元提存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。
三、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，得聲請假扣押。」同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、2、3項分別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，應釋明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（第3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」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㈠、相對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依據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補助作業規範（下稱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），申請「112年度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，經聲請人於111年9月23日以農糧北銷字第1111117402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）核定，嗣相對人考量營運需求及物價調漲，暫緩建置部分設備及調整廠區作業動線等，欲變更上開計畫，於112年8月7日申請計畫變更案，經聲請人112年8月14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0476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）同意辦理計畫變更案，並經聲請人於112年11月24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1163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）同意核撥補助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24萬元。
㈡、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派員進行查核上開計畫執行情形及計畫所購置之財產，相對人竟已於113年7月5日暫停廠區業務，現場停水停電。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14日致電向聲請人表示，伊收到第三人即出租人呂寶琴、簡書元委任律師寄發律師函，將針對上開計畫所補助購置之機械設備行使留置權，並訂於113年11月18日在現場進行拍賣，聲請人遂於113年10月18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31226047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）通知相對人繳回補助款324萬元，聲請人催告相對人之代表人履行，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回電表示：「相對人無法且無力歸還324萬元」。今相對人經營不善，廠區業務一切停擺，為恐相對人將所有財產搬移隱匿，且顯然可見計畫補助款所購置機械設備，將於113年11月18日遭變賣，極易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，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，願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提供擔保以代釋明，為此聲請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對相對人之財產假扣押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　聲請人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（本院卷第25-27頁）、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（本院卷第29-34頁）、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（本院卷第35-37頁）、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（本院卷第39-53頁）、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（本院卷第55-56頁）、113年9月27日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112年度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查核紀錄（本院卷第57-60頁）、聲請人之綜合企劃科113年10月14日電話紀錄（本院卷第61-62頁）、自在法律事務所113年10月9日函（本院卷第63頁）、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暨送達證書（本院卷第65-68頁）、國庫總庫匯款及網路繳庫明細資料（本院卷第69-70頁）、聲請人與相對人之代表人113年10月24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（本院卷第71頁）為證。本院核其對於相對人有324萬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，得請求清償之事實，以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原因，業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，雖其釋明尚有未足，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，爰酌定聲請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324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24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。至相對人如提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，即足以達保全目的，自無實施假扣押之必要，爰併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7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四、結論：聲請有理由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洪慕芳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周泰德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銘禮 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		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

		所需要件



		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


		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

		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
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
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
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



		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

		




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淑盈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
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
113年度全字第92號
聲  請  人  農業部農糧署北區分署
即  債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林傳琦              
訴訟代理人  吳兆原  律師
            康賢綜  律師
相  對  人  沛升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即  債務人                  
代  表  人  范美瑛            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一、債權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新臺幣3,240,000元為債務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於新臺幣3,240,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。
二、債務人如為債權人供擔保新臺幣3,240,000元，或將債權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3,240,000元提存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。
三、聲請訴訟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，得聲請假扣押。」同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、2、3項分別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，應釋明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（第3項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」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㈠、相對人於民國111年8月15日依據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補助作業規範（下稱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），申請「112年度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」，經聲請人於111年9月23日以農糧北銷字第1111117402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）核定，嗣相對人考量營運需求及物價調漲，暫緩建置部分設備及調整廠區作業動線等，欲變更上開計畫，於112年8月7日申請計畫變更案，經聲請人112年8月14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0476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）同意辦理計畫變更案，並經聲請人於112年11月24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21111163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）同意核撥補助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24萬元。
㈡、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派員進行查核上開計畫執行情形及計畫所購置之財產，相對人竟已於113年7月5日暫停廠區業務，現場停水停電。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14日致電向聲請人表示，伊收到第三人即出租人呂寶琴、簡書元委任律師寄發律師函，將針對上開計畫所補助購置之機械設備行使留置權，並訂於113年11月18日在現場進行拍賣，聲請人遂於113年10月18日以農糧北企字第1131226047號函（下稱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）通知相對人繳回補助款324萬元，聲請人催告相對人之代表人履行，相對人之代表人於113年10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回電表示：「相對人無法且無力歸還324萬元」。今相對人經營不善，廠區業務一切停擺，為恐相對人將所有財產搬移隱匿，且顯然可見計畫補助款所購置機械設備，將於113年11月18日遭變賣，極易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，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，願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提供擔保以代釋明，為此聲請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對相對人之財產假扣押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　聲請人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相對人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（本院卷第25-27頁）、系爭補助作業規範（本院卷第29-34頁）、聲請人111年9月23日函（本院卷第35-37頁）、聲請人112年8月14日函（本院卷第39-53頁）、聲請人112年11月24日函（本院卷第55-56頁）、113年9月27日「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」計畫112年度農糧產品冷鏈設施(備)查核紀錄（本院卷第57-60頁）、聲請人之綜合企劃科113年10月14日電話紀錄（本院卷第61-62頁）、自在法律事務所113年10月9日函（本院卷第63頁）、聲請人113年10月18日函暨送達證書（本院卷第65-68頁）、國庫總庫匯款及網路繳庫明細資料（本院卷第69-70頁）、聲請人與相對人之代表人113年10月24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（本院卷第71頁）為證。本院核其對於相對人有324萬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，得請求清償之事實，以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原因，業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，雖其釋明尚有未足，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，爰酌定聲請人以現金或同額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324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24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。至相對人如提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，即足以達保全目的，自無實施假扣押之必要，爰併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7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四、結論：聲請有理由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洪慕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周泰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銘禮 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（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3項、第4項）。
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抗告人或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，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.抗告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2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3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4.抗告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淑盈



